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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子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公司相关子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对重整申请的受理裁定书，申请人的申请能否

被法院裁定受理，公司相关子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一、概述 

2021 年 1 月 29 日，宝鸡市思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等债权人以供销大集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大集”或“公司”）子公司宝鸡商场有限公司等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等为由，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提出对其进行重整的

申请，具体如下： 

2021 年 1 月 29 日，子公司宝鸡商场有限公司（下称“宝鸡商场”）收到法院通

知。宝鸡市思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宝鸡商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宝鸡商场进行重整。 

2021 年 1 月 29 日，子公司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家乐运

营”）收到法院通知。陕西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家乐运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

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家乐运营进行重整。 

2021 年 1 月 29 日，子公司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家乐连

锁”）收到法院通知。陕西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家乐连锁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

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家乐连锁进行重整。 

2021 年 1 月 29 日，子公司汉中世纪阳光商厦有限公司（下称“阳光商厦”）收

到法院通知。渭南市丽尚名品服饰有限责任公司以阳光商厦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

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阳光商厦进行重整。 

2021 年 1 月 29 日，子公司西安兴正元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下称“兴正元中心”）

收到法院通知。陕西翠之宝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兴正元中心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

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兴正元中心进行重整。 



2021 年 1 月 29 日，子公司西安民生百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西安民生”）收

到法院通知。西安兰普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以西安民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

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西安民生进行重整。 

2021 年 1 月 29 日，子公司重庆大集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重庆大集”）收

到法院通知。海南恒昌金银珠宝实业有限公司以重庆大集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

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重庆大集进行重整。 

2021 年 1 月 29 日，子公司延安民生百货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延安民生”）收

到法院通知。延安宏杭商贸有限公司以延安民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

全部债务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延安民生进行重整。 

2021 年 1 月 29 日，子公司山东海航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山东商业”）收

到法院通知。北京大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山东商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

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山东商业进行重整。 

2021 年 1 月 29 日，子公司高淳县悦达置业有限公司（下称“高淳悦达”）收到

法院通知。北京金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高淳悦达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

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高淳悦达进行重整。 

2021 年 1 月 29 日，子公司长春美丽方民生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下称“长春美丽

方”）收到法院通知。北京金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长春美丽方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

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长春美丽方进行重整。 

2021 年 1 月 29 日，子公司天津宁河海航置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宁河置

业”）收到法院通知。优尼卡热能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以宁河置业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宁河置业进行重整。 

2021 年 1 月 29 日，子公司天津国际商场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国际”）收到法

院通知。天津市怡高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天津国际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

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天津国际进行重整。 

2021 年 1 月 29 日，子公司湖南天玺大酒店有限公司（下称“湖南天玺”）收到

法院通知。湖南鑫晨远商贸有限公司以湖南天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

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湖南天玺进行重整。 

2021 年 1 月 29 日，子公司易生大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易生大集”）收

到法院通知。天津市越洋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伙事务所以易生大集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易生大集进行重整。 



2021 年 1 月 29 日，子公司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下称“大集控股”）收

到法院通知。海口藏鑫贸易有限公司以大集控股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

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大集控股进行重整。 

2021 年 1 月 29 日，子公司海南望海国际商业广场有限公司（下称“望海国际”）

收到法院通知。海口藏鑫贸易有限公司以望海国际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

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望海国际进行重整。 

2021 年 1 月 29 日，子公司泰安新合作商贸有限公司（下称“泰安新合作”）收

到法院通知。海南枫实贸易有限公司以泰安新合作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

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泰安新合作进行重整。 

2021 年 1 月 29 日，子公司苏州市瑞珀置业有限公司（下称“瑞珀置业”）收到

法院通知。常熟市国贸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瑞珀置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

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瑞珀置业进行重整。 

2021 年 1 月 29 日，子公司海南供销大集供销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供销

链网络”）收到法院通知。上海星嘉食品销售有限公司以供销链网络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供销链网络进行重整。 

2021 年 1 月 29 日，子公司上海家得利超市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家得利”）收

到法院通知。上海星嘉食品销售有限公司以上海家得利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

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上海家得利进行重整。 

2021 年 1 月 29 日，子公司湖南酷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湖南酷铺”）收

到法院通知。湖南人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湖南酷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

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法院申请对湖南酷铺进行重整。 

2021 年 1 月 29 日，子公司湖南新合作湘中物流有限公司（下称“湘中物流”）

收到法院通知。湖南公共安全工程有限公司以湘中物流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

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湘中物流进行重整。 

2021 年 1 月 29 日，子公司湖南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下称

“湘中国际”）收到法院通知。湖南辰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湘中国际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湘中国际进行重整。 

上述申请人与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 

二、相关影响、风险提示及董事会意见 



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上述子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对上述重整申请的受理裁定书。

申请人的申请能否被法院裁定受理，公司上述子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及

子公司也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运营工作，保障生产经营稳定。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如果法院受理了申请人提

出的对公司上述子公司进行司法重整的申请，法院将指定管理人，债权人需依法向管

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或子公司依法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并提交相

关会议审议表决，子公司债权人根据经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获得清偿。如果重整

计划草案不能获得法院裁定批准，法院将裁定终止子公司的重整程序，并宣告子公司

破产，若子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则公司将丧失对其控制权，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子公司被申请司法重整对供销大集的最终影响将依据法院裁判结果确定，目前

尚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目前尚无法判断。 

3.董事会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时，债权人有权依法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的申请。重整

程序以挽救债务人企业，保留债务人法人主体资格和恢复持续盈利能力为目标。  

在法院受理审查案件期间，公司及子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对子公司的重整可行

性进行研究和论证。若法院裁定子公司进入重整，子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的

重整工作，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在平衡保护各方合法权益的前提下，积极

与各方共同论证解决债务问题的方案，同时将积极争取有关方面的支持，实现重整工

作的顺利推进。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法院《通知书》 

 

特此公告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一月三十日 


